深圳市律师协会律师讲师团工作方案

为了加强深圳市律师协会继续教育工作的师资力量，开拓律师业务，提高法律服务功效和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经深入调研，根据我会发展规划，深圳市律师协会业务发展、执业培训与青年律师成长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发展委员会”）决定组建深圳市律师协会律师讲师团。讲师团具体工作方案如下：

1、 工作宗旨：

反哺社会，提高法律服务功效和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
引导深圳律师进行法学理论以及法律服务实务研究，推动深圳律师行业文化建设，加强深圳市律师协会继续教育工作，提高律师执业素质，积极开拓律师业务。

2、 工作职能：

（1） 实习人员岗前教育培训以及新执业律师业务技能培训；

（2） 执业律师继续教育培训工作；

（3） 特区外执业律师的专项培训；

（4） 相关行业协会、公司企业、政府部门的业务培训、业务研讨及业务交流工作；

（5） 针对市民的普法宣传工作。

3、 活动开展：

讲师团的工作开展以相关专业委员会活动的开展为主

导，主要活动开展启动来源包括：

（1） 深圳律师业发展规划以及律协年度工作计划；

（2） 实习人员岗前教育培训以及新律师业务技能培训工作安排；

（3） 专业委员会执业律师继续教育培训工作安排；

（4） 相关行业协会、公司企业、政府部门的邀请；

（5） 讲师团自行开展的活动。

4、 讲师遴选：

（1） 讲师来源：

1、 深圳市律师协会各专业委员会推荐、委员自荐；

2、 面向全市执业律师公开选拔；

3、 邀请相关领域的社会专家、学者。

（二）选任资格（社会专家、学者除外）：

1、深圳市律师协会会员；
2、执业五年以上，未受过行政处罚或行业处分，

具有良好的执业素质和职业道德；
3、在相关专业领域具有丰富的执业经验和一定的
学术成果。
4、具有较强的表达能力，有一定的演讲经验；
（三）选任方式：

1、深圳市律师协会理事、各专业委员会主任、副主
任自荐；

2、各专门委员会、专业委员会推荐（仅限社会专家、
学者）；

3、组建资格审查小组考核：

（1）资格审查小组组成成员：资格审查小组由分
管会长，业务发展、执业培训与青年律师成长指导
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相关专业委员会主任副主任、
秘书处业务部主任组成。

（2）考核步骤：

a) 初步审核：由业务部根据讲师团成员选任资格书面审核；

b) 组织通过初步审核的律师公开授课，根据法学功底、讲课技巧、举止风度等项目现场打分。

c) 根据现场得分情况以及参会律师的评价，经审核小组成员审议，最后确定讲师团成员名单，并于网上公布。

5、 讲师团组织机构：

团  长：分管会长

副团长：“发展委员会”主任、副主任

专业负责部门：相关专业委员会主任会议

日常工作部门：律协秘书处业务部

6、 讲师团成员辞退：

（1） 提出机构：讲师团专业负责部门与日常工作部门

（2） 决定机构：讲师团团长会议

（3） 辞退理由：

1、 不具有深圳律师协会会员资格的（社会专家、学者除外）；

2、 受到行政处罚或行业处分的；

3、 不履行成员义务的；

4、 其他不适合继续担任讲师团成员的。

7、 讲师团奖励机制

讲师团成员无报酬安排。讲师团成员由律协统一颁发聘
任书，制作名片，并根据工作业绩给予成绩卓越的讲师予以表彰。

八、讲师团建立相应的反馈、监督、考评、奖励以及处罚机制，具体机制由讲师团组织机构制定。

